补充规则；

2006年“我爱祖国海疆”

苏州市青少年航海模型竞赛规则
一.通  则
（一）竞赛项目
　　 1.“极速号”电动遥控快艇竞速；
　　 2.“海狼号”电动遥控快艇竞速；　
     3. “东方号”集装箱船拼装制作；
　　 4. 导弹舰拼装制作；
　　 5. “乘风号”空气动力艇拼装自航；
　 　6. “东方号”集装箱船自航；
     7. 阿波罗太阳能自航；
     8. 郑和号护卫舰自航；

     9．郑和训练舰自航；

10．纸制巡逻艇制作

（二）所有参赛的选手不能互相兼项。
（三） 场地要求：
　　 各项目航行比赛在长10米、宽3米、水深100-150毫米的长方型水池内进行。门标为直径小于60毫米的圆柱体并漆上鲜明彩条，须垂直水面放置并高出水面30-50毫米。起航线和终点线中间的两个浮标漆上与其他浮标不同的颜色。
（四）遥控项目
　　 1.每轮比赛前20分钟运动员应将遥控发射机交到大会指定地点保管。未按时交送发射机的运动员将被取消该轮比赛资格，对此不得提出抗议。
　　 2.每次航行后运动员应立即关闭发射机并及时交送保管地点。
　　 3.只有前一组运动员交回发射机后，下一组运动员方可领取发射机。
　　 4.在比赛启航前检查遥控设备是否相互干扰。确认无干扰后，参赛者不得再提出受其它设备干扰的抗议。
二、现场制作比赛
　　 （一）现场制作竞赛项目为：“东方号”集装箱船、1:200导弹护卫艇、纸制巡逻艇。

　　 （二）“东方号”集装箱船、导弹护卫艇和纸制巡逻艇采用外观评分的方法决定名次； 
　　 （三）比赛时间为：“东方号”集装箱船1.5小时；1:200导弹护卫艇和纸制巡逻艇竞赛时间为4小时。
　　 （四）现场制作所用模型由参赛者自备，不允许涂色或喷漆。
　　 （五）现场制作比赛开始前10分钟进行点名，3次点名不到者视为弃权。
（六）选手不允许携带组装成形的模型船及零部件或半成品进场，违者取消其参赛资格。
　　 （七）制作过程中不得交头接耳或接受他人提示和帮助；不得替他人制作；不得干扰他人或借用他人的工具，违反上述规定者取消比赛资格。
　　 （八）外观评分裁判组由5名裁判员组成，各裁判员对模型制作的准确度、工艺、美感、总体效果等方面独立评分，满分为100分。从5名裁判员的评分中，去掉最高和最低分，其余3个分数的平均值为该选手的最终得分。
（九）“乘风号”空气动力快艇组装资格赛，适用于所有自航项目，组装时间：中学组为15分钟，小学组为20分钟，在该时间内完整的完成组装的选手才有资格参加该项的自航赛。组装赛只进行合格和不合格的评定，组装成绩不排名次，不和自航赛成绩相加。


三、.自航比赛
　 （一）场地布置见图1和图2

　 （二）技术要求：
　　 模型外观应保持零部件完整,船的主体不允许改动，限用2节5号电池。违者取消该轮竞赛成绩。
　　（三）比赛程序：

　　 1.比赛分预赛和决赛两部分进行。

　　 2.预赛航行按编排顺序进行，在1分钟比赛时间内可对模型进行调整和试航，但船艏不得触及起航线，否则该次航行成绩得零分。

　　 3.运动员持模型在放航台区域内放航，裁判员发出“放航”口令后开始计时，模型抵达终点终止计时。

　　 4.模型通过1号门到达终点，按实际航行时间计算成绩；通过2号门到达终点，按实际航行时间加罚2秒计算成绩；通过3号门到达终点，按实际航行时间加罚4秒计算成绩。

　　 5.航行中模型触及侧壁、螺旋桨停止工作、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内未到达终点均计零分。

　　 6.比赛进行2轮，以较高一轮成绩排定预赛名次；如成绩相同，以另一轮成绩评定名次。

　　 7.各组预赛前16名进入决赛，决赛采用淘汰赛方式进行。决赛对阵表如下：1－15、3－13、5－11、7－9、2－16、4－14、6－12、8－10。

　　 8.预赛成绩列前的选手优先选择放航位置。

　　 9.胜者进入前8名，负者按预赛成绩排定名次。

　　 10.进入前八名以后的比赛，每次抽签决定放航位置。 

　　 11.决赛2艘模型同时出发，先到达终点的模型获胜。

　　 12.航行中先触及侧壁、越过中线、螺旋桨停止工作的模型被淘汰。 

　　 13.出发时发生抢跑犯规，第一次警告，重新比赛；第二次罚下，另一方获胜。

　五.“极速号”电动遥控快艇竞速赛
　　 （一）航行线路见图3
　　 （二）技术要求：
　　 参赛的模型应由选手自己装配并保持零部件完整，电池限使用4节5号电池，对船体、遥控器、接收机不允许改动和更换，裁判员在放航前或放航后对模型进行抽检，违者取消该轮比赛资格。
　　 （三）赛前由裁判委员会抽签编组，每组2-3名运动员，各组比赛顺序和运动员操纵位置由裁判长依据频率不干扰原则决定。
　　 （四）遥控模型比赛方法
　　 1.遥控设备检查完毕后，1分钟准备时间开始。
　　 2.启航前20秒，运动员站到放航台，将模型放置水面并按预先定好的号位在起航线以内站好，等待启航命令发出。
　　 3.当倒计时间还有10秒时，航行裁判长报时一次，5秒以后按照“ 5、4、3、2、1、开始”口令宣布比赛开始。提前触及启航线的模型将被记为犯规,扣罚一圈。
　　 4.在整个航行过程中，运动员必须始终站在放航台号位上操纵模型。
　　 5.模型按图3规定的航线绕所有的浮标航行。允许碰标。只有按照规定的航线航行的圈数才计算成绩。
　　 6.航行有效圈数通过记圈牌显示或以记圈表为准。
　　 7.模型绕错标后，允许在不妨碍其他模型航行的情况下重新绕标。否则，此圈不计成绩。
　　 8.允许快速模型从慢速模型的两侧超越。被超越的模型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超越模型航行。只有当两艘模型大于安全距离时，超越模型才允许驶入正常航线航行。
　　 9.快速模型在超越慢速模型时不得干扰慢速模型航行。
　　 10.在正常航线上，进入距离前方浮标2倍船长区域内的模型有航行优先权。不允许其它模型在绕标前插入其内侧争夺航道权。见图3所示。
　　 11.如果在场地中标附近发生两艘模型相向航行现象，首先到达中标连线的模型有航行优先权，其它模型应避让。
　　 12.模型在航行中出现故障或失控，允许运动员在不影响其它模型航行的情况下进行打捞。如果模型触及边岸而不能航行，应由助手在模型发生故障地点原地解脱(模型不许离开水面)。脱离水面被打捞回的模型，经修理后必须重新从起航线启航，在原有效航行圈数后继续计算航行圈数。
　　 13.航行时间为3分钟。每次航行时间分别到2分钟、2分30秒、2分50秒时，裁判长宣告一次时间。随后裁判长即以“注意，航行时间到”宣告航行竞赛结束。
　　 14.在发出航行比赛结束的口令后，所有正在航行的模型必须将己经开始的一圈航行结束，该圈有效。记圈裁判员用秒表测出模型从发出结束口令至模型到达终点线的时间，这一时间为到达终点的超时时间。
　　 （五）处罚
　　 凡违反5.4.8.、5.4.9.、5.4.10.、5.4.11.条款规定，第一次黄牌警告，第二次扣除1圈，第三次扣除2圈，第四次取消该轮比赛成绩。　　 
八、成绩评定
　　 （一）个人单项成绩评定
　　 1.现场制作比赛：以一轮比赛成绩决定名次。
　　 2.自航比赛：两轮取成绩较高的一轮作为最终成绩，如成绩相同，按航行时间短者名次列前。
　　 3.“极速号”电动遥控快艇拼装竞速赛:2轮比赛中以成绩较高的1轮决定名次。如成绩相同，另一轮成绩高者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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